	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宣传部
	文件

	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
	


济兖民字〔2023〕51号


关于印发《济宁市兖州区社会救助帮扶宣讲

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现将《济宁市兖州区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中共济宁市兖州区委宣传部      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

                             2023年9月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济宁市兖州区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

实 施 方 案
为进一步加大社会救助帮扶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广大群众对社会救助帮扶政策的知晓率，持续推动社会救助帮扶工作提质增效，根据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济宁市民政局《关于印发<济宁市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济民字〔2023〕28号）文件要求，现就在全区组织开展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主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民政救助帮扶领域，面向社会大众，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民生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解读社会救助帮扶系列政策，讲好救助典型事例，助推政策有效落实，进一步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推动济宁市兖州区争先进位和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精神力量。

二、宣讲内容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民生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的新部署、新要求；中央和省、市关于社会救助工作的安排部署和工作要求。

（二）救助帮扶系列政策，以宣讲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保障等民政救助帮扶业务领域的政策为主，其中社会救助领域宣讲内容应包括《关于进一步做好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兜底保障工作的通知》《济宁市最低生活保障管理办法》《济宁市特困人员认定办法》《济宁市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认定办法》《济宁市因病致贫重病患者认定方法（试行）》、临时救助等政策文件。在宣讲政策的同时，要将不能纳入救助范围的情形、动态管理规定和申请办理流程等一并解释到位，引导群众全面了解政策规定。

（三）聚焦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保障等民政救助帮扶业务领域，挖掘先进典型和救助典型案例，宣讲民政救助事迹，用典型事例体现人民群众得到的实惠。

三、宣讲团成员组成 

宣讲团成员主要由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力强的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基层党组织书记、基层工作人员和先模人物组成，注重宣讲团成员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一）民政系统党员干部。全区各级民政部门党员干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先学一步、深学一层，在学习宣传方面当先锋、走在前、作表率，以“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区民政局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保障等科室负责同志、各乡镇（街道）民政办主任要带头到基层联系点、村（社区）开展宣讲；调动发挥青年干部理论学习和宣讲的积极性、主动性，让青年人影响、带动青年人。

（二）基层党组织书记。村（社区）“两委”成员，尤其是村（社区）党组织书记，要当好救助政策宣讲的主力军，面向村（社区）居民讲好救助政策。

（三）基层工作人员。要发动社会救助协理员、社区网格员、社会工作者、志愿者等力量积极参与，作为宣讲团的重要补充力量，开展宣讲工作，增强广大群众爱党、信党、护党、跟党走的信心和决心。

（四）先模人物。发挥好诚信救助等先进典型、道德模范等先模人物的作用，通过讲述他们自身事迹及身边人的感人故事，传承榜样精神，凝聚奋进力量，让宣讲鲜活感人、鼓舞人心，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浓厚氛围。

四、实施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3年8月上旬）

各镇（街）要结合工作实际，由民政部门牵头组建宣讲团，填报《济宁市兖州区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统计表》，8月20日前报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要编印好宣传资料，协调好各相关职能部门资源力量；要与宣传部门做好对接，确定宣讲的日程和场地等具体安排，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二）推进实施阶段（2023年8月中旬-11月）

各镇（街）要按照全区统一部署和宣讲方案要求，结合实际扎实推进宣讲活动。宣传部门要将社会救助帮扶政策宣讲纳入全区“习语润儒乡·兖讲乐万家”宣讲活动总体布局，提供宣讲场地、设备等宣传配套设施。民政部门要抓好宣讲骨干培训，组织宣讲团成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民生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掌握社会救助、养老服务、儿童福利、残疾人保障等民政救助帮扶政策；要以镇（街）为单位，组织宣讲团成员备课，适时开展集体备课试讲，并对宣讲内容进行审查，确保宣讲内容无误。有条件的镇（街）可通过开展宣讲比赛、组织观摩、交流心得等方式提升宣讲质量。

自8月起，各村（社区）每周开展宣讲不少于1次，乡镇（街道）宣讲团成员赴村（社区）开展宣讲的次数每月不少于1次。各镇（街）每月30日前，将本月开展宣讲的次数、宣讲人员名单、宣讲内容、宣传报道等情况报至区民政局社会救助科。

（三）总结评估阶段（2023年12月）

各镇（街）要全面梳理宣讲工作开展情况，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形成工作报告，12月15日前分别报送区委宣传部、区民政局。

五、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镇（街）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精心策划、组织实施。宣传部门要明确专门人员力量，加强统筹指导，为宣讲活动提供相应保障。民政部门要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宣讲活动落地落实。

（二）注重宣传实效。各镇（街）要在扩大群众知晓度、提高宣讲实效上下功夫，精心谋划宣讲活动的方式、途径和内容，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救助政策及工作成效，并以宣讲活动为契机，创新制作一批手册、海报、明白纸、动漫、短视频等生动、鲜活、直观的宣传作品，将救助政策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扩大政策宣传的覆盖面。定期梳理政务服务热线工单、收集群众关心关注的现实问题和求助诉求，及时回应群众关切，提高政策宣传的针对性。

（三）坚持常抓不懈。各镇（街）要将救助政策和工作成效宣讲宣传作为社会救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社会救助工作始终，成为社会公众了解、关心、支持社会救助工作的窗口和纽带；要建立长效机制，在重大政策出台、重要活动举办等关键时间节点，结合工作形势和任务要求，围绕群众关心关注内容，及时抓好宣讲，解疑答惑，有效回应群众诉求。

附件：济宁市兖州区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统

计表

附件

济宁市兖州区社会救助帮扶宣讲活动宣讲团成员统计表

报送单位：（盖 章）                                             报送时间：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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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所在单位及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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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络员：              职务：                           手机号码：

	济宁市兖州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3年9月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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